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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项攻坚办〔2018〕2号

登封市项目建设攻坚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登封市重点建设项目目标责任制考

评与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现将《登封市重点建设项目目标责任制考评与奖励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落实。

2018年 3月 6日



- 2 -

登封市重点建设项目目标责任制考评
与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总 则

为了突出项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激励各方参与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到表彰先进、鞭策后进，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重点项目顺利实施，结合我市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范围

登封市辖年度省、郑州市、登封市三级重点建设项目。

第三条 考核对象和内容

考核对象：重点项目责任单位、服务保障单位、项目建设单

位及相关工作人员。

考核内容：对重点项目责任单位，主要考核承担的重点项目

审批事项办理、投资完成、工程进度、开工竣工、协调服务、管

理推进、信息报送及项目储备等内容。对服务保障单位，主要考

核重点项目和重大前期项目的审批事项办理、协调服务等工作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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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考核组织

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和市发改委统一组织，市发改委负

责组织实施。采取日常统计和集中阶段相结合、听取汇报与实地

核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核结果由市发改委进行汇总和综合，

报请市政府同意后，以适当方式公布。

考核分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总分 100分。日常考核内容为

项目推进情况、项目储备入库情况等；年度考核共分 3类 6方面

19小项，增设加扣分事项 4小项，各项得分累加为考核总分，以

总分高低对责任单位统一排序。对服务保障单位重点考核重点项

目和重大储备项目的审批事项办理和配合、协调服务等工作情

况。

（一）推进机制建立及运转情况（30分）

1. 建立机制情况（10分）

（1）落实重大项目工作推进机制要求，成立相应推进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具体责任人，以本单位印发的正式文件为依据。

（4分）

（2）建立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台账，每个项目单独制定推进

工作计划。（2分）

（3）建立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库。（2分）

（4）明确专职信息联络员，按时参加有关会议、报送有关

材料，缺少一次扣 0.5分，扣分无限额。（2分）

2. 机制运转情况（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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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开项目推进工作会议情况。以各单位提供的会议纪

要、简报、会场照片和会议记录为依据。（4分）

（2）协调解决问题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以各单位每周报送的协调解决问题及事项明细表为依

据。（4分）

（3）项目建设单位满意度。（4分）

3. 建设环境（8分）

此项指标共有 3项内容，分别为是否发生拆迁补偿、附属物

清理进展缓慢或停滞现象（3分），强装强卸、强买强卖、强揽工

程现象（2分），群众阻工和群访事件现象（3分），未发生以上

三类现象和事件的得 8分。

（二）项目建设推进情况（50分）

1. 审批事项办理情况（5分）

审批事项主要落实发改、国土、规划、环保、林业及未列明

的其他事项。责任单位督促项目建设单位按时间节点完成重点建

设项目审批事项。未完成项目审批事项一项扣 0.5分，最低得零

分。

2. 项目建设情况（45分）

（1）项目投资完成情况。以各责任单位所辖所有重点项目

年内累计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比例为依据，达到或超过时序进度

的得 20分。超过时序进度的，前 3名分别加 3分、2分和 1分。

存在瞒报、虚报，一经核实该项得零分。1—12月累计时序进度

分别按 5%、10%、18%、28%、40%、50%、57%、64%、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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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0%计。（20分）

（2）入选重点项目情况。重点项目个数以入选数量最多的

单位为基准数，数量最多的单位得满分，其他单位按照相应比例

得分。（5分）

（3）重点项目开复工情况。重点项目按既定时间节点开复

工建设，如期完成年度投资计划。（5分）

（4）重点项目投资总量和年度累计完成投资量情况。重点

项目年度投资总量最高的单位得满分，其他单位按照相应比例得

分（3分）；重点项目年内累计完成投资量，以完成投资量最多的

单位为基准数，累计完成投资量最高的单位得满分，其他单位按

照相应比例得分（2分）。（5分）

（5）信息报送情况。每月（23日-26日）按时报送项目进

展信息及项目协调会议等。（5分）

（6）储备项目开工情况。重大项目储备库中利用社会资金

投资规模超 3000万元项目，当年新开工的（不含各级重点建设

项目）数量或实际完成投资量最高的单位得满分，其他单位按照

相应比例得分。（5分）

（三）督查落实情况（20分）

1. 如期落实重点项目建设投资进度及节点计划等方面情

况。（5分）

2. 高效解决处理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

难情况。（4分）

3.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受到全市通报表彰或批评情况；（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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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限定时间内落实或办理市委、市政府加快推动重点项

目建设工作部署及主要领导批示和要求情况。（5分）

5. 重点项目建设中好的经验做法、创新措施及先进典型等

方面情况。（3分）

（四）加扣分情况

1. 被考核单位入选河南省、郑州市级重点项目（郑州市级

产业项目）1个分别奖 2分、1分，根据入选项目个数得分；入

选项目未按计划开工或未完成年度投资任务的分别扣 3分、2分。

2. 被考核单位受到省、郑州市及登封市重大项目建设主管

部门或相关部门通报表彰（批评）的，分别奖（扣）2分、1分、

0.5分，同 1事项受到多部门表彰，取最高奖惩。

3. 被考核单位承担的重点项目建设受到省、郑州市级党报

或其它重要媒体正面（负面）报道，每次分别奖（扣）2分、1

分，同 1事项受到多渠道报道，取最高奖惩。

4. 储备项目情况。重大项目储备库中每上报入库一个利用

社会资金投资规模超 3000万元项目，加 1分，上不封顶（入库

条件：工商营业执照、备案证明）。当年招商引资入住产业集聚

区并列入下一年度省、郑州市重点项目分别加 3分、2分。

第五条 考核办法

考核分月统计、季度考核、半年考核和年终考核，市发改委

和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做到一月一抽查、一季度一督查、半年

一通报、全年综合考核。

第六条 考核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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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考核的基础上，对登封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其中，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单位

20名，重点项目建设先进个人 50名。

市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以市委市政府文件下

达，并纳入市年度总结表彰大会进行统一表彰。各责任单位中的

任一项目当年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或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被

查处的，或统计违法被查实的，或未完成当年目标任务的，取消

其参加当年度考核评优资格。


